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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重庆东原澄方实业有限公司 

实施员工股权激励暨增资扩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东原澄

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原澄方”）拟实施员工股权激励暨增资扩股的

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实施背景和目的 

东原澄方作为物业发展平台，旗下“东原物业”品牌不断升级服务质量，逐

步突破传统业务模式，在外拓和增值业务两方面发展迅速，为进一步完善东原澄

方法人治理结构，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东原澄方中高层管理人员的积极

性，确保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现拟实施本次员工股权激励暨增资扩股。 

二、实施原则  

本次股权激励以合法、合规、公平、公正、公开、自愿为原则，强化共同愿

景，绑定核心员工与股东的长期利益，根据相关法规以及东原澄方实际发展情况，

制定、实施本次员工股权激励。 

三、实施主体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重庆东原澄方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327767502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东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南坪镇白鹤路 108 号负 1 层商业 206 室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策划咨询；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通讯



器材开发；销售：普通机械、电器机械、五金交电、化工产品、汽车配件、建筑

材料、装饰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东原澄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原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 100%。 

（二）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109,848.68 79,840.12 

净资产 8,004.24 12,936.47 

项目 2018年1-12月 2019年1-9月 

营业总收入 51,278.00 42,707.05 

净利润 8,638.28 4,636.09 

2018 年数据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 ZI10102

号）。2019 年 9 月 30 日数据未经审计。 

四、股权激励暨增资扩股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激励方式 

激励对象出资入伙有限合伙企业，通过有限合伙企业作为持股平台对东原澄

方进行增资。 

（二）激励对象 

激励对象为东原澄方及其下属子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发展有较大

贡献和影响的核心人员共13人。 

1、激励对象确定的法律依据 

激励对象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及各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确定。 

2、激励对象确定的职务依据 

根据员工工作年限、入职情况、年度考核业绩、岗位价值、工作职级等因素

确定激励对象和激励份额。 

东原澄方股权激励不涉及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构成关联



交易。 

（三）持股平台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权激励人员全部出资入伙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参与东原澄方股权激励的

持股平台，该持股平台为天津盛益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工商

登记为准）。 

天津盛益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均为本次股权激励员

工，其中普通合伙人为 2 名激励员工，共计持有有限合伙企业 0.10%的份额；有

限合伙人 11 名，共计持有有限合伙企业 99.90%的份额。目前，天津盛益合企业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尚在工商备案登记过程中。 

（四）激励比例 

激励对象出资入伙有限合伙企业，通过有限合伙企业作为持股平台对东原澄

方进行增资。增资后，持股平台持有东原澄方不超过 20%的股权，即激励对象间

接持有东原澄方的股权。 

（五）激励价格 

以东原澄方注册资本为依据，激励对象通过持股平台以 1 元/股的价格参与股

权激励。 

（六）激励份额授予日 

东原澄方员工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日为 2019 年 12 月 26 日（即公司董事会审议

激励计划通过日）。 

（七）激励对象获利途径 

激励对象间接持有子公司股权的获利途径为：子公司盈利分红；满足一定条

件后转让份额或股权。 

（八）股权激励资金来源 

激励对象作为有限合伙公司普通合伙人及有限合伙人，资金来源均为激励对

象自有或自筹资金，公司不提供任何资金支持和资助。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激励完成后，东原澄方的注册资本将由1,000万元增加至不超过

1,250万元，公司持有东原澄方的股权比例将降至不低于80%，东原澄方增资不会

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股权激励相关费用处理不会对公司当期净利润产



生重大影响。  

本次股权激励是公司为进一步调动东原澄方经营管理层及核心员工积极性、

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公司更好地激发东原澄方管理团队及

核心骨干的主动性，与公司事业共成长，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股权激励暨增资扩股方案的审议决策程序  

公司于2019年12月26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重庆东原澄方实业有限公司实施员工股权激

励暨增资扩股的议案》，董事会授权公司及东原澄方经营层办理其股权激励暨增

资扩股等相关事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股权

激励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子公司重庆东原澄方实业有限公司实施员工股权激励暨增资扩股的行

为，是为了健全重庆东原澄方实业有限公司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管理人员积

极性，股权激励方案的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股权激励相

关费用处理不会对公司当期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

益。 

八、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四）《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重庆东原澄方实业有限公司员

工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